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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本次预计的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0.2.5

条规定的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后即为有效，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的有关规定。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及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时，将遵循公平、

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

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交易内容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要求，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

第七次会议对本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金垦玻璃

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及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在 2022年度发生的与日常经

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预计并审议。 

 关联人回避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及《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董事局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1、因公司副董事长曹晖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叶舒先生及董事兼财务总监陈向明先

生在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在公司董事局审议《关于 2022年度公

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曹

晖先生的父亲）、曹晖先生、叶舒先生和陈向明先生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余 5位

无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2、因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陈向明先生、副总经理何世猛先生在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在公司董事局审议《关于 2022年度公司与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何世猛先生为曹德旺先

生的妹夫）、陈向明先生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余 7位无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议通

过该议案。 

3、因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陈向明先生、副总经理陈居里先生、

副总经理何世猛先生在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在公司董事

局审议《关于 2022年度公司与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曹德旺先生之子）、叶舒先生（曹德旺

先生的女婿）、陈向明先生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余 5位无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议

通过该议案。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1年10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在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

开发区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在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无关联关系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

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22年度公司与金

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22年度公司与福耀集团北

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独立董事意见 

（1）在公司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前，独立董事张洁雯女士、刘

京先生和屈文洲先生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关于2022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22年度公司与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于2022年度公司与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及其他相关材料，本人认为，公司对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金垦玻

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在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预计是合理的，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

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

被其控制。本人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在公司董事局

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2）在公司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时，独立董事张洁雯女士、刘

京先生和屈文洲先生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如下：“公司

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及

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在 2022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稳定的

发展。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定价，属公平合理，符合公司股

东之整体利益。公司预计的与上述关联方在 2022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是合理

的；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

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本人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上述

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公司董

事局会议的审议和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 12月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监事会意见 

2021年10月28日，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与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22年度公司与金垦玻璃

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22年度公司与福耀集团北京福通

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



意见如下： 

（1）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金垦玻璃工业

双辽有限公司及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在 2022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

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定价，属公平合

理，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公司预计的与上述关联方在 2022年度的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上限是合理的；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

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2）公司监事依法列席了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公司董事局在审议、表

决上述关联交易时，全体董事均履行了谨慎、勤勉、尽责的义务，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

对关联交易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也对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局对

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 年 12 月修订)》《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本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 

（二）2021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21年度 

预计交易金额

上限 

2021年 1-9月

实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购买商品 

采购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12,000.00 6,140.90 

采购原辅材料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25,000.00 13,577.29 

小计 37,000.00 19,718.19 

销售商品 

销售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20.00 - 

销售原辅材料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500.00 215.76 

小计 520.00 215.76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

事业费用(销售) 

销售水、电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130.00 95.72 

小计 130.00 95.72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300.00 190.75 

提供劳务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80.00 35.95 

小计 380.00 226.7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产品附件安装服务 
福耀集团北京福通

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600.00 397.27 

接受劳务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5.00 0.15 

小计 605.00 397.42 

其它 

铁架租赁费收入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50.00 5.12 

铁架租赁费支出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注
 

0 10.80 

小计 50.00 15.92 

合计 38,685.00 20,669.71 

注：1、为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司与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根据双方对不同规格铁架

的需求进行租赁。2、由于2021年1-9月公司向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租赁铁架的租赁费支出发

生金额较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该项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局审议。 

（三）2022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金垦玻璃工业双

辽有限公司、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22年度 

预计交易金额

上限 

2021年 1-9月

实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购买商品 

采购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12,000.00 6,140.90 

采购原辅材料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25,000.00 13,577.29 

小计 37,000.00 19,718.19 

销售商品 

销售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20.00 - 

销售原辅材料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300.00 215.76 

小计 320.00 215.76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

事业费用(销售) 

销售水、电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130.00 95.72 

小计 130.00 95.72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300.00 190.75 

提供劳务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80.00 35.95 

小计 380.00 226.7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产品附件安装服务 
福耀集团北京福通

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600.00 397.27 

接受劳务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5.00 0.15 

小计 605.00 397.42 

其它 

铁架租赁费收入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10.00 5.12 

铁架租赁费支出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 
20.00 10.80 

小计 30.00 15.92 

合计 38,465.00 20,669.7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05年 12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

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为 680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333.20 万美元，占注册

资本的 49%；特耐王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46.8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1%。住所：

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铃木雄二。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高

档纸板、纸箱、包装装潢印刷品；加工、销售各种包装材料及辅料。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0,141.3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527.4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613.93万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0,714.24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644.42 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1,246.35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544.2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9,702.13万元，2021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3,338.74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088.20万元。（以上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本公司现持有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49%的股权，本公司副董事长曹晖先生、

董事兼总经理叶舒先生及董事兼财务总监陈向明先生在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兼



任董事职务，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2、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03年 8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

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为 3,002.80万美元，其中：双辽市金源玻璃制造有限公司

出资 1,501.4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0%；吉林省华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750.7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5%；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出资 750.7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5%。住所：双辽市辽西街；法定代表人：金锋。经营范围：浮

法玻璃生产及深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1,028.8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1,052.53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9,976.35万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0,078.92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828.83 万元。（以上

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3,977.1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1,040.42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2,936.72 万元，2021 年

1-9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1,693.95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960.36万元。（以上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现持有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 25%

的股权，本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陈向明先生、副总经理何世猛先生在金垦玻璃工业双辽

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

方。 

3、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03 年 4 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为 5,520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1,324.8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4%；本公司之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出资 1,380万美元，

占注册资本的 25%；太原金诺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原名为“太原金诺投资有限公司”，

于 2018年 8月 28日变更名称为“太原金诺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2,815.20 万美元，占

注册资本的 51%。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皇木场；法定代表人：曹德旺。经营范

围：加工轿车夹层玻璃、轿车钢化玻璃；销售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

币 44,042.8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65.37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3,977.45万元，

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540.0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54.38万元。（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5,209.50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430.2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3,779.28万元，

2021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38.69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98.16 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

限公司 49%的股权，本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陈向明先生、副总经理

陈居里先生、副总经理何世猛先生在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

务，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2021 年 1-9 月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预计其向公司及

子 公 司 应 支 付 的 款项 形 成 坏 账 的 可 能性 较 小 。 经 在 “ 信用 中 国 ”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方均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及福

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

则协商交易价格，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定价，属公平

合理，且符合本公司股东之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

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公司预计在 2022 年度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0.2.5 条规定的标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后即为有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第 10.2.12 条的规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金垦玻

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及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

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

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

理的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定

价，属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股东之整体利益，公司预计的与上述关联方在 2022年度

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是合理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无关

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

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 

2、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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